附件2

承诺书

天津市科技局、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〈2025年天津市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产品重点研发目录〉征集工作的通知（第一批）》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，申报过程中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、合法合规、准确完整，对于所申报的产品，未来产出均纳统在天津。若违此承诺，或出现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的，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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